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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加掛車廂團體上車後，除檢視車票、人數外，並與租用代表人確認及告知其應注意

事項，乘務中並應加強巡查車廂的頻率，如發現異狀，須立即回報主管或通知警察單

位協助處理。又要求行程中原配置於該車廂之服務人員應堅守崗位，隨時瞭解旅客動

態及設備使用情形，適時通報乘務人員。 

(三)加強宣導：於車廂中明顯位置，標示租用人應遵守之事項，並利用各種管道（網頁、車

站公佈欄等）呼籲民眾在承租相關設備時，亦能遵守相關使用規定，共同維護旅客大眾

之利益與公共秩序。 

三、由於相關人等於臺鐵局車廂內從事違法行為，導致該違法行為與臺鐵局車廂產生不當連結，並

造成社會不良觀感；為維護臺鐵局常年正面公益形象及商譽，且為防範日後類似情事之發生

，臺鐵局將積極蒐證，依法請求相關損害賠償。 

（六十五）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25） 

王委員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鼓勵金融業者降低金融交易手續費，減輕民眾負擔，金管會已於 101 年 2 月 23 日邀集財金

資訊公司及銀行代表協商後，決議： 

(一)每筆 ATM 跨行領現交易手續費擬調降 1 元，調降部分由財金公司吸收負擔。 

(二)每筆跨行轉帳交易手續費擬調降 2 元，分別由財金公司及金融機構各吸收 1 元。 

(三)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之跨行轉帳手續費收取部分，各銀行除應將跨行轉帳手續費調降 2

元部分，反映於向客戶計收之費用外，應再檢視相關必要之營運成本後，提供客戶較

ATM 轉帳更優惠之手續費。 

(四)本項調降措施，將於銀行及財金公司研商調整相關作業及所需時間後即予實施。 

二、本次調降後，我國 ATM 手續費相較於其他國家，已屬較低者，如相較日本之跨行提現及轉帳

分別為 39 元及 78 元以上，香港分別為 96 元及 385 元，偏低甚多，且本次跨行提款及轉帳各

調降 1 元及 2 元，降幅達 17%及 12%，以目前每月平均跨行提款 1,972 萬筆及跨行轉帳 757 萬

筆估計，全體民眾每年將可節省 4.2 億元之 ATM 跨行手續費支出。金管會將持續檢討各項金

融交易手續費，以實踐藏富於民，回饋於民之政策目標。 

（六十六）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臺灣存託憑證（TDR）終止上市強制

買回承諾進行檢討及修正事宜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6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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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委員就臺灣存託憑證（TDR）終止上市強制買回承諾進行檢討及修正事宜所提質詢，經

交據本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日商爾必達公司向臺灣證券交易所（下稱證交所）申請 TDR 上市時業依規定出具承諾書，承

諾該公司參與發行之 TDR 如終止上市，應依證交所「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處理程

序」無限制收購其餘在外流通之 TDR，金管會已責成證交所要求爾必達公司履行上開收購義

務。 

二、此外，金管會業請證交所邀集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及

TDR 存託機構，就 TDR 持有人透過兌回程序持有原股或處分原股取得價款、TDR 下市後依存

託契約終止程序取得處分價款，以及爾必達公司如未履行收購承諾，如何透過投保中心依投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協助 TDR 持有人爭取相關權益等事宜，研商相關執行方式儘

速對外公布，以確保 TDR 投資人權益。 

三、有關爾必達 TDR 下市涉及之 TDR 通案性問題，包括 TDR 上市審查機制、資訊揭露及退場機

制等，金管會已責成證交所於近日邀集相關單位及學者專家，召開會議通盤檢討研議相關改

善措施並修正相關規章，以強化對投資人之保護。 

（六十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爾必達向東京地方法院聲請更生程序

有關 TDR 投資人保障事宜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53） 

李委員就爾必達向東京地方法院聲請更生程序有關 TDR 投資人保障事宜所提質詢，經交據本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金管會已督導臺灣證券交易所邀集存託機構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

護中心（以下簡稱投保中心）討論爾必達 TDR 投資人權益保障事宜，存託機構將於近日擬具信函

，告知所有 TDR 投資人其可選擇之處理方式，TDR 下市前投資人若選擇兌回原股出售或兌回原股

，存託機構將減免相關兌回費用;抑或投資人可選擇下市後由存託機構依存託契約約定處分保管機

構之存託股份，或可至投保中心登記請求公司收購 TDR 並主張列入更生債權。至於爾必達下市涉

及之 TDR 資訊揭露、退場機制及投資人保護等通案性檢討事宜，金管會已責成臺灣證券交易所儘

速邀集相關單位及學者專家，召開會議研商，研析相關改善措施。 

（六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機車騎士牽車過馬路是否違法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54） 

李委員就機車騎士牽車過馬路是否違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機車駕駛人行經路口遇紅燈時，在停止線前停車後，離開駕駛座位，於車道上直接以「行


